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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5-094 

    债券代码：112158      债券简称：12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年 9月 29日在公司本部八楼 810贵宾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内部规范治理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

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

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其

中，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

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㈡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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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进行了逐

项表决，具体如下：  

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长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

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

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新合作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张

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江苏信一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

限公司、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省

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

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耿发、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安信乾盛瑞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兴洺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万商大集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盛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永

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潘明欣、王雷等 37 名股东（以下全部合称“交易对方”、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合称“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

公司、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十堰市新

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

市有限公司、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济宁市兖

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

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河

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耿发合称“新合作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法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控

股”）合计 100%的股权。公司向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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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1,32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直接持有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2)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由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经评

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2,686,683.93 万元。据此，交易各方经协商

一致确定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为 2,680,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3)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4)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5)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供销大集控股之股东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信乾盛瑞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洺洛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万商大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景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盛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潘明欣、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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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6)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即 5.10 元/股。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价

格为准。 

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其它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

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7) 发行数量 

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为 2,680,000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价 5.10 元/股计算， 

上市公司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名称 上市公司拟向其发行股份数（股）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616,031,920 

2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5,547,424 

3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8,792,122 

4  长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2,266,125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0,462,227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1,357,759 

7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90,526,891 

8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10,468,878 

9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117,158,067 

10  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7,158,067 

11  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158,067 

12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358,514,289 

13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166,356 

14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203,8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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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127,178,011 

16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48,974,493 

17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43,448,460 

18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43,448,460 

19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39,350,778 

20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29,785,623 

21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26,527,828 

22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21,724,249 

23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348,152 

24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0,540,750 

25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7,320,641 

26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105,588,161 

27  耿发 91,588,358 

28  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526,891 

29  安信乾盛瑞丰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90,526,891 

30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31,723 

31  嘉兴洺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105,378 

32  北京万商大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8,342,206 

33  上海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579,034 

34  上海盛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52,689 

35  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526,345 

36  潘明欣 97,631,723 

37  王雷 11,715,807 

合计 5,254,901,960 

    本次交易最终的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8)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

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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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9) 股份锁定期安排 

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信乾盛瑞丰 1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洺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万商大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盛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潘明欣、王

雷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

发行获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供销大集控股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海航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以上股份锁

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

交易对方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1)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供销大集控股所产

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就过渡期间的亏损： 

1、若本次交易于 2015 年实施交割，则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期间内的亏损，

由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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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对上市公司按以下原则于审计报告出

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现金补偿总金额=经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过渡期间亏损的绝对值+过渡期间管理

层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 

其中：过渡期间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评估基准日至

当年期末的月均管理层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评估基准日

至交割审计基准日的月份数； 

当上述现金补偿总金额≤0 时，则无需补偿。 

2015 年 7 月至 12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管理层预测

数为-41,998.13 万元。 

2、若本次重组于 2016 年实施交割，且 2016 年度供销大集控股合并口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则净利润实现数与承诺净利润数

的差额部分由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西安

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2015 年过渡期的亏损由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参照“（11）过渡期损益的归属‘1、’”规定的方式履行相关义务。 

    3、在过渡期间，非经上市公司书面同意，交易对方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抵押、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保证供销大集控股在过渡期间不得

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2)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交易对方应尽快办理标的

资产的过户手续。 

②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交易对方中的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西安民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

严重有误，则公司有权选择：a、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要求违约方赔偿给公司造成

的经济损失；或 b、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相当于购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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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③若交易对方对涉及标的资产所做的陈述和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或标的资产本

身存在未明示的瑕疵，则公司据此不履行《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将不视为违约。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3) 业绩承诺及补偿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方为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盈利补偿方”）。 

    （一）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方所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

后的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如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未能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有关顺延期间

及其盈利承诺等由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约定。 

    （二）净利润承诺数 

    上市公司及盈利补偿方同意，以供销大集控股管理层出具的供销大集控股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管理层净

利润预测数”）为依据确定利润承诺数，即：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承诺的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18,725.58 143,005.80 229,833.32 

    （三）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供销大集控股实

现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现的净利润（下同），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供销大集控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准。 

    （四）补偿方式及数额 

    1、上市公司及盈利补偿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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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则盈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方在本

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补偿责任。 

    2、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

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

补偿股份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如果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

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

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盈利补偿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

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盈利补

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无偿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1）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

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

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

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

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2）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实施股份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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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方案。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

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

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

东，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

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

股份。 

4、自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盈利补偿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五）减值补偿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

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则盈利补偿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

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

发行股份的价格。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盈利补偿方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上市公司及盈利补偿

方同意参照上述“（四）补偿方式及数额”约定实施。 

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

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盈利补偿

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4)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

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关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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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2) 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用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3)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配募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者。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方式为定价原则，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5.41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其它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

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为确保上市公司成功募集配套资金，支持未来发展战略。根据二级市场的波动情

况，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底价可以按照《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发行管

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

权，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5)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公司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1,320,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6) 发行股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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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股份发行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以询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 

根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20,000 万元，以

发行底价 5.41 元/股计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43,992.61 万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7)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8)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

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9) 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执

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11)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㈢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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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㈣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分析》。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㈤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58 号）确认的评估结果，即评估值 2,686,683.93 万

元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2,680,000 万元。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

价格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5.10 元/股。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本次交易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发行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

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㈥ 审议通过《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标的资产出具《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58 号）。公司监事会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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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

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各

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该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

司、本次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除本次评估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

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

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在评估过程中根据评估目的及标的资产实际特点，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

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运

用了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适当，

评估结论合理，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具备相关性。 

    4、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本

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

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交易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㈦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批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出具

的相关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批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

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㈧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报告详见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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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㈨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说明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㈩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西安民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㈠监事会决议 

㈡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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